
乳山市人民政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乳政复决字〔2022〕7号

申请人：潘某，男，住址：山东省乳山市胜利街人民医院

被申请人：威海市公安局海岸警察支队徐家派出所
法定代表人：沈建军  职务: 所长
住所地：乳山市徐家镇中鲁街52号

第三人：孙某某，男，住址：山东省乳山市黄山路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2022年5月31日作出的乳公（徐）不罚决字〔2022〕10005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，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。本机关于2022年6月22日收到该申请并依法予以受理。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、依据。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称，2022年1月13日晚，第三人打电话给申请人，问询几句后对申请人进行了辱骂威胁，说要收拾申请人。申请人精神恍惚、萎靡不振，后期医院检查出精神分裂症、癔症。2022年6月7日，申请人收到了乳公（徐）不罚决字〔2022〕10005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
申请人认为，该不予处罚决定应予撤销，被申请人应给予第

三人行政处罚。
被申请人称，一、本案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。2022年4月

17日16时许，申请人到被申请人处报警称：第三人打电话对其进行辱骂和威胁。经查：2022年1月13日，第三人与申请人因为之前工作上的问题产生争执，后申请人称第三人打电话对其进行辱骂和威胁。

法律适用正确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二条规定，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重的，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：（一）写恐吓信或者以其他方式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；（二）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；（三）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，企图使他人收到刑事追究或者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；（四）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、辱骂、殴打他人或者打击报复的；（五）多次发送淫秽、侮辱、恐吓或者其他信息，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；（六）偷窥、偷拍、窃听、散布他人隐私的”。被申请人经调查后认为：第三人与申请人因为之前在某酒店工作期间发生了纠纷，后申请人将某酒店起诉至法院，第三人作为申请人之前的领导打电话给申请人询问情况，在与申请人电话通话期间，对申请人说了一些辱骂性言语。第三人与申请人通话期间说了让“等着”“弄你”等言语，不能证明威胁他人人身安全，故未构成威胁他人人身安全；第三人是单独打电话给申请人说了一些辱骂性言语，不属于公然侮辱他人，故未构成公然侮辱他人。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第三人有其他违法行为。2022年5月16日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九十九条“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，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；案情重大、复杂的，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，可以延长三十日”之规定，该案依法延长办案期限一个月。2022年5月31日，被申请人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九十五条第二项“治安案件调查结束后，公安机关应当根据不同情况，分别作出以下处理：……（二）依法不予处罚的，或者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，作出不予处罚决定”之规定，对第三人作出乳公（徐）不罚决字〔2022〕10005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。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认为该不予行政处罚决定，程序合法，适用法律依据正确，请求行政复议机关予以维持。

第三人未提交答辩意见。

为证实自己的主张，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被申请人作出的乳公（徐）不罚决字〔2022〕10005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等证据。并于2022年8月3日补充提交证据：1、孙某某 2022-01-13 他反咬人恐吓威胁，寻衅滋事.m4a；2、2022年4月17号终于立案录音 3徐家镇孙警官.m4a；3、孙某某 2022-02-28 举报质疑法院私聊违法需处理.m4a；4、孙某某 2022-04-18 09-反复骚扰录音.m4a；5、徐家派出所孙警官私人电话来电 2022-06-09 19-53-56 1.m4a；6、徐家孙 2022-06-22 11-01-58(1)（不给不予刑事立案通知书，居住证已过半年没有办理居住证，也再没有任何人来电解释）-副本.m4a；7、徐家孙 2022-06-22 11-01-58(2)（不给不刑事立案通知书，居住证已过半年没有办理居住证，也再没有任何人来电解释）-副本.m4a（与6重复）；8、徐家孙 警官2022-06-22 11-01-58.m4a（与6、7重复）；9、孙某某 2022-02-28 举报质疑法院私聊违法需处理(1).m4a（与3重复）；乳山市人民医院滨州医学院附属乳山医院门诊病历等证据。
为证明自己的主张，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此案卷宗，包括讯问笔录，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，受案登记表，受案回执，传唤证，第三人身份信息，申请人及第三人前科查询记录，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，乳公（徐）不罚决字〔2022〕10005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及送达回执，接受证据材料清单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等证据依据。

第三人未提交证据。

经审理查明：2022年4月17日16时许，申请人到被申请人处报警称：第三人打电话对其进行侮辱和威胁。被申请人经审理后查明，2022年1月13日，第三人与申请人因之前工作上的问题发生争执，后第三人在与申请人电话通话期间说了一些辱骂性语言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二条之规定，第三人的行为不构成威胁他人人身安全或公然侮辱他人。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第三人有其他违法行为。被申请人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九十九条之规定，于2022年5月16日对该案依法延期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，于2022年5月31日对第三人作出乳公（徐）不罚决字〔2022〕10005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，并送达申请人及第三人。申请人不服，于2022年6月22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请求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，并给予第三人行政处罚。

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予以证明。

本案涉及的焦点问题是：被申请人所作乳公（徐）不罚决字〔2022〕10005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是否适当。申请人认为，第三人对其进行了辱骂和威胁，应给予行政处罚。被申请人认为，第三人的行为不构成威胁他人人身安全或公然侮辱他人。

本机关认为，现有证据无法证实第三人存在申请人所主张的违法行为，亦不能证明第三人存在其他违法行为。被申请人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二条、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作出的乳公（徐）不罚决字〔2022〕10005号不予行政处罚

决定并无不当。故，对申请人的主张，本机关不予支持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作出的乳公（徐）不罚决字〔2022〕10005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如下：

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乳公（徐）不罚决字〔2022〕10005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。
申请人、第三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乳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8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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